高阳县统计局
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高统字［2026］7号

关于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2026年高阳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高阳县2026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地开展，结合工作实际决定6月5日起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监管工作，请相关单位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高阳县统计局            电话：6656993
          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电话：6600155
高阳县统计局                 高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附件：关于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2026年6月5日

关于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联合抽查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2026年高阳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高阳县2026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持续、广泛、深入地开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决定6月5日起开展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监管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时间安排

2026年6月5日至6月30日

二、随机抽查对象及比例

按照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抽取10家规上企业。

三、检查部门及内容

（一）统计局：对统计调查对象贯彻执行统计法律法规规章及统计制度情况检查；对涉外调查机构从事涉外调查活动情况检查;“四上”企业1-4月份报表数据。
（二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登记事项；公示信息的检查。
四、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

（一）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在统计领域风险相关企业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10家。

（二）各执法单位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名执法检查人员。

（三）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随机匹配，并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，由具体抽查执法人员实施检查。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执法检查人员按照抽查内容采取实地入企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对企业进行实地检查时，执法检查人员不少于2人，在执法人员库中随机抽取，在检查过程中执法检查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填写执法检查现场笔录，并由被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；对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，应当在执法检查现场笔录上如实记录。重要节点执法人员录音录像记录。

（三）被检查企业需要准备的材料：为检查人员提供办公场所，准备好单位公章；企业法人和统计报表人到场配合检查工作，法人不在的提前填写授权委托书，委托人不能是统计报表人。

工业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及会计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书（如法人不在提供）、统计台账、入库汇总表、入库单图片、税表明细、增值税发票图片（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账、库存明细账、出库汇总表、出库单图片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税表平台直接导出、打印出来加盖公章）、佐证产值、收入的凭证资料如银行流水、微信转账、支付宝转账（一定要真实发生的）、主营业务科目余额表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

投资：法人、授权委托人及会计身份证复印件，公司营业执照、项目立项的审批文件（备案）、主体建筑施工合同、设备购置合同、施工许可证（有土建的项目准备）、按月份整理提供给统计局的所有凭证（工程进度单、费用汇总表、计价明细表、税票，财务账等）以上内容请按照顺序叠好，现场查看原件，带走复印件。

贸易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及会计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书（如法人不在提供）、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税表平台直接导出、打印出来加盖公章）、利润表、财务系统的付款凭证。

服务业：法人、授权委托人及会计身份证复印件，委托书（如法人不在提供）、公司营业执照、利润表。
执法人员带走的每一页材料都需加盖公章，多页材料的还需加盖骑缝章。
六、检查结果公示

执法检查人员自完成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工作后2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，向社会公示。










